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宏阳大厦 7 楼房屋租金评估项目遴选评分表
	指标
遴选单位
	专业技术力量基本情况
(30分)
	同类工程业绩
(20分)
	工作方案及服务承诺履约保障
(30分)
	服务收费承诺
(20分)
	合计

	
	拟派项目负责人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且具备3年及以上同类项目评估经验得15分；为注册估价师但经验不足3年得8分；无注册估价师资格不得分（须提供证书及业绩证明）。
	该单位配备专职评估人员≥3人且均持有房地产评估相关从业证书得15分；配备2人且有证书得8分；仅1人或无证书不得分（须提供证书及劳动合同复印件）。
	近3年完成单项经营性房产租金评估项目≥3个得基本分10分，在此基础上每多1个业绩加5分，本项最多得20分（以合同复印件为准）。
	对本项目评估重难点分析精准、解决方案科学可行得10分；分析基本到位、方案可行得6分；分析偏差、方案不完善得3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	评估团队专业结构匹配、职责分工清晰，且评估方法选取、数据采集、进度把控等全流程工作方案完善得10分；结构基本匹配、分工明确，方案完整但有疏漏得6分；结构单一、分工模糊，方案缺失关键环节得3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	对报告出具时限、质量把控、集团备案配合及后续答疑等承诺明确且违约措施具体得10分；承诺基本完整得6分；承诺缺失核心内容得3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	单价参考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《湖北省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实施办法》计取。在规定范围内，报价按从低到高排名，最低价满分，排名每后一位减2分。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1.所有评分项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未提供或内容不清晰致无法辨认的，该项不得分；

2.参选单位须先符合本次遴选公告中明确的全部资格要求，资格审查不合格者，不得进入本次评分环节；
3.本项目评估服务收费报价须严格参照国家及湖北省、武汉市房地产估价相关计价标准。
